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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政发〔2022〕211号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关于激励全旗工业和商贸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苏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管理办）、大兴农场、旗直各有关部门：
现将《关于激励全旗工业和商贸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
2022年7月8日


























关于激励全旗工业和商贸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
 
为深入落实国家、自治区、赤峰市关于稳定经济的政策措施，推动规下限下企业升规上限入统，壮大规上限上企业经济基本盘，激励全旗工业、商贸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奖励办法
（一）对自2022年起新升规入统且年度工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的工业企业第一年给予6万元/户的奖励，第二年继续在规上且增加值实现正增长的工业企业给予6万元/户的奖励，第三年仍在规上且增加值实现正增长的工业企业给予6万元/户的奖励。
对自2022年起新扩限入统且年度销售额实现正增长的商贸企业第一年给予2万元/户的奖励，第二年继续在限上且销售额实现正增长的商贸企业给予2万元/户的奖励，第三年仍在限上且销售额实现正增长的商贸企业给予2万元/户的奖励。
（二）自2022年起，对年度工业产值同比增长达到8%的规上工业企业，奖励资金2万元；产值同比增长达到11%及以上的根据产值总量给予增加奖励，其中：产值总量在2000万元—1亿（含）元的企业，增加奖励资金2万元；产值总量在1亿元—2亿（含）元的企业，增加奖励资金3万元；产值总量在2亿元—5亿（含）元的企业，增加奖励资金4万元；产值总量在5亿元以上的企业，增加奖励资金5万元。
自2022年起，对每年销售额同比增速达到8%的限上商贸企业，奖励资金2万元/年。
（三）对年内没有出现统计数据填报异常而被处罚、问责的规上、限上企业，给予统计补贴，每户8000元/年。
（四）自2022年起，对新升规入统的工业企业给予发展补贴，连续补贴三年，年度补贴金额参照企业当年入库土地使用税的50%（不需要缴纳土地使用税的新入统的规上工业企业参照执行）执行。奖励年限内退库企业将不再继续享受此政策。
（五）实行金融扶持政策，对每年重点培育（年内拟入统）和规上限上工业、商贸企业给予贷款贴息政策，执行标准为：企业保证贷款全部用于企业生产经营，贴息贷款额度不超过300万元，贷款年化利率不超过6%，财政贴息补贴50%，享受期限不超过3年。
（六）加大相关政策及资金扶持力度，在同等条件下对规上限上企业予以倾斜。对拟升规入统且符合相关政策的成长型工业企业和新建项目，优先保障工业用地。优先推荐支持拟升规入统企业和规上工业企业申报国家自治区和赤峰市科技创新、技改扩能等项目。对规上限上企业申报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予以支持。
（七）建立旗级领导包联制度，对规上限上企业和重点培育企业实行处级领导帮扶制度，在企业生产经营、产品销售、项目建设、对外合作等方面进行帮助。
（八）对符合条件的规上限上企业法人，按程序积极推荐为各级人大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增加企业荣誉感。旗级组织的各类赛事、活动，规上限上企业可轮序免费冠名，扩大企业影响力。
二、适用时间
2022年本奖励办法发布之日起至新奖励办法颁布或本奖励办法宣布废止为止。
三、兑付流程
（一）资金来源
奖励和补助资金列入次年度财政预算。
（二）资金申领
1.申请奖励资金时间为符合资金奖励政策下一年度的第二季度。
2.符合要求的企业向旗工信和科技局申报，由旗工信和科技局牵头，会同旗财政、税务、统计、金投等相关部门进行审核。
3、通过审核认定后由旗工信和科技局向本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资金。
（三）奖励终止和取消
违反下列情形的，取消、终止奖励兑付：
1.未严格执行财务制度的；
2.未认真履行统计义务上报数据不真实或不准确的；
3.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
4.发生违法行为受到相关部门处罚的；
5.发生失信行为被相关部门纳入诚信惩戒体系的；
6.恶意套取奖励资金的。
四、本实施意见中奖励办法与市级有关奖励资金不得重复享受，企业可自行选择，特殊约定除外。
    五、企业生命周期内，本实施奖励办法只兑付一次。
    六、本办法由旗工信和科技局负责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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